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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
部分评估指标的调整说明 

一、一级指标：办学思路与领导作用 

1.1 学校定位 

观测点“学校定位与规划”基本要求调整为：学校办学

定位明确，发展目标清晰，能主动服务区域（行业）经济社

会发展；规划科学合理，符合学校发展实际需要；坚持内涵

式发展，注重应用型办学特色培育。 

注 1 调整为：学校规划包括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、学

科专业建设规划、师资队伍建设规划、校园建设规划和信息

化建设规划。 

1.2 领导作用 

观测点“领导能力”基本要求调整为：加强党对学校的

领导，各级领导班子遵循高等教育办学和教学规律，确立主

动服务区域（行业）经济社会发展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

的办学思路，认真落实学校发展规划和目标，教育教学管理

能力较强。 

1.3 人才培养模式 

观测点“人才培养思路”基本要求调整为：落实立德树

人根本任务，坚持育人为本，德育为先，能力为重，全面发

展；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，思路清晰，效果明显；以学生发

展为中心，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，注重因材施教。 

二、一级指标：教师队伍 

2.2 教育教学水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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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测点“教学水平”基本要求调整为：建立引导教师投

入教学的机制；教师的课堂教学、实践指导总体上能满足人

才培养目标的要求，教风和教学效果较好，学生基本满意。 

2.3 培养培训 

观测点“培养培训”基本要求调整为：有计划开展教学

团队建设、专业带头人培养等工作，初见成效；有提高教师

教学水平和能力的措施，将课程育人作为教学督导和教师绩

效考核的重要方面；有加强教师专业职业资格和任职经历培

养的措施，效果较好；重视青年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，有规

划、有措施、有实效。 

三、一级指标：专业与课程建设 

4.1 专业建设 

观测点“培养方案”基本要求调整为：培养方案反映专

业培养目标，体现了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的要求；有企

业行业专家参与制定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；构建了科学合

理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课程体系，其中人文社科类专业实践

教学占总学分（学时）不低于 20%，理工农医类专业实践教

学比例占总学分（学时）比例不低于 25%，师范类专业教育

实习不少于 12 周；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，开设

专门课程，纳入学分管理；培养方案执行情况良好。 

4.2 课程与教学 

观测点“教学内容与课程资源建设”基本要求调整为：

课程建设有规划、有标准、有措施、有成效；根据培养目标

的要求和学生的需求，开设了足够数量的选修课；教学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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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，能够反映本学科专业发展方向和

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教学大纲规范完备，执行严格；注重以

专业应用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教材建设，有科学的教材选用和

质量监管制度；能有效利用网络教学资源，现代教学技术和

手段使用效果较好。 

观测点“教学方法与学习评价”名称调整为“课堂教学

与学习评价”。基本要求调整为：推进课堂教学改革，有鼓

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方法改革的政策和措施，课堂教学体现

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中心，注重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培养，

教师能够开展启发式、参与式、讨论式等教学；课程考核方

式科学多样。 

4.3 实践教学 

观测点“实习实训”基本要求调整为：能与企事业单位

紧密合作开展实习实训；每个专业建立有稳定的实习实训基

地，时间和经费有保证；指导到位，考核科学，效果较好。 

四、一级指标：质量管理 

5.2 质量监控 

观测点“质量控制”基本要求调整为：学校建立了自我

评估制度，并注意发挥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的作

用，对教学质量进行常态监控。 

五、一级指标：教学质量 

7.1 德育 

观测点“思想政治教育”基本要求调整为：创新思想政

治教育形式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，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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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教学全过程，实现全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；落实国家标

准，健全组织机构，加强队伍建设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

对性和实效性较强，学生比较满意，评价较高。 


